FEE L 3 E AT )
113 B3 % 1655

R 2 3G EEARMFTRASP HEEH L A
Ry ¥k

BN YN e e R

Faa & REE

- £ AARETEIRGF DD

Jpt 4R R EF
P REHE R R AEE S AT ARII4E100 3P

-

-

B2 2375 R T2 ?@» am v o
?ﬁ?‘? Rt R fHE

EFEEd
- S RA AR AL ARIIBESY 3w RABY 4ot 2T

%ﬂ%w—*’ﬁaﬁ.,%iﬁ(%%ﬁ%wﬁbk>L

304, 140~ (THELFE§FH) - AEEe ML o f2

Jop Ak o 6 2 690,665% 0 4 613,475~ R 1 - £

AR T LTSN N L R Sy

MR 613,475 » 2 fAssip g A E R pAcd Fifp

» FXEE I F0063 K 2 1L o (ORI e w4 B
7 o

S OCARZ R AR A e RA BT oA T e e E g
HBEF R 2 R AT B S FRET R 2
Fd o B2 EFERDFL FEORLETFIT SR,
89Mm7ﬁ?’%4émemiﬂﬁﬁﬂﬁﬁ&ﬁ‘w
-1 IR AL 8 T RN % ey

<%ﬁﬁ$ojr%ﬂ9-Gﬁ&z«\§%%9~o()%vg%?

-—

1

(™

p—l
DO
Ol

a}i‘?ii
SV

%— 7



3}7& v—'}i a4 2 & 'FA‘#L 7 o

_E\r%lg%a*iiiiﬁ(ﬂ\l‘mé%:SGO,L%l RHARE A

iy

*3E)

(k2 3113237 3p & a2 B e i 9m B R
B& 51,304, 140% > R £08 p B ik
B H690, 6657~ » 37 [ H W 4R613,4T5~ AL H o

B ggad R f R 2133 p R HPer2d
RS EPIANC SN ( F,) s ARREAI T o 2 4,3@575,9 » A
FRREAFELWE LR LT LM S d R
Kb MBS SE AR T o

St 7 HBEE R DL 4R o

e 2 97 om 4 = = 18552882 h M Brwig? A A X o (T
PR HL12#127 28 % ATH B A B L T4 R
$2222 g HfRumig s WA113£ 10 12p A P
My @ Fat e W%Ef«?%?ﬁﬁ@_o

(R4 o rrc= ~ = 2 SN TR: S G =ASENNTY
WA FEPPHRB AL > ERE LTS
Ko A PRI ESRAED R

N

[t}

H%%%%%%ﬁ%ﬂﬁﬁ”ﬁ@ HF AT 2 A % 2
FETRHGE

T2 2280 B GAA 226 P 32 Bk g o
f"ﬁ?ﬁﬁ??’-f“ﬁ Fod oA FRAZETARE ZF R

1)@?‘#%?%‘}? '?"P l;FOq’\ll "Z‘%id\l‘jlﬁjz‘%?ﬁf’fﬁf{’

«“/"‘?’ﬁ%%*’?fgi}‘iié AHA Ry (AfGircy) &
Rz &k o fE TR B ’U%ﬁkﬁﬁnﬁg
N %‘T\in}/\ﬁ'px%;}ﬁi’ }Q’td/ﬁ’fﬁ/\fﬁ“r 5 2 A
HA@PEGRHZ g TR P;}gf,;-ﬁwﬁq%%%r&%
2EEF o fERFTE -GG EHTRGELE A
ﬁﬂﬁﬁ’uﬁi.ﬁAw %2 FF (BB ERll2E R
e b F w3015 H A% 5 SR) o

S



25 44T £y P b
(T2 Fupppe = - B HEErF R4 LR R 2 F > R P RS
MERERE @ 2 BFMEN L REMER L8
@z Bz [12£12° M4p 3] (2 LREAEE) -
mikREATA LR (2L 53067 ) w2 oA e
REHFELI2E127 17Tp BRI LT 0 T BRRK%PF
f’L@ﬁm%%ﬁ,%’%ﬁMHM%+H2%$%?
LA A SR I BAest - g (GR%E) R &
FriR e > 4o F| T F 385 °+%F'“— ERE - TIES
Y G - AR R AFE S BFIRPRF & > @34
AN L SR %%&M\%E%%% ?2335%15 o (A%
F66~67TF ) o PrEEATREE Flng =3t A @A
ﬂé;"“@%éfﬂﬂ'r’fljr‘@mg 3 BLIBIRT e A F
¢ & @ﬁ%%%*%imv’F R A R S
o AR B R 2
FEFTHE > n‘<¥%€;u§&?1 4 & € ATARREIE
#Fo RFEAY 5 UE S FREELA IR i;p)fﬁ =l
(Al % 236;?) Pl 2 Fupsizt b 3 B orF e S ARRE
#i EREPLERT 2R ?%’“”HM%O@F»&ﬁﬁ%
AL BB TR RRTE S ERp N RN
Heo 7GR RF o MARRRERA L FRETRE
REEARY SR BE AN REFT 2L F R
96~ T EEN ERFEARAB AFELEE (A% 5239
F) cPNMAck R EZRET 15 BR L 38
REEFRASN T T o H B2 3 dog BRI
3; 7 RTEFEP G HBEEFRENZET ol #E
P ATFIRAMER W ET Y E S RRT G 0 TEER
AP EITES NG PiEL o I RA VAL RERR A TR
AT R TR BT IR 2 0 RABEFENF  p AT
%o*@ﬁ%ﬁiﬁZ#%%ﬁﬁ”% f%%'ﬂﬁ@%
o cdemyt (2 ELRFAG) > BEPHEHT

/\w

EI

N
v\J

-

<+ ?ﬁi -\y}

%=

X

2 42 3
& 7t n"pZ’

b
%ﬂ%—
S

TR T BA I

.__\71§\§

m

Rl

=TI A
e

£ #74
2 g
2

J
\

S
3

—\aa %ﬁ



BFIE AR LR BT fi¢@4’¢4ﬁbﬁ%%
FExrzr2edRTFRES -

Q% AP PRXIFELTAFAEPEEGFLAHFEI T £
FIEE  FIRBF - R RATE R ”‘i—?—!ﬁx%ﬁ A
FFRRE R 22208 %270 TG P v o R Fuprd Tl i R TR A
ifé}'%ﬁif'é%?‘&iiﬁ/ﬁ’ "Lr?»m’ ladk 2 pped § 0 i
ARG MR T Aow 0 HEP LM T Bipeey FlEL o
g PR TR EE px#b%}’ﬂ'f§"l""3*‘ﬂ\;lﬁﬁ'{’ L
okt 7 A REY MES P HEHBZE (A% %66
) ot R EikE £1,6002 (2 X H/EA

30 T84+821=1,605) > FpetitE R4 ECE 5535

3 1 1,605+3=535) AR FEA XA EE 5297

o MR PG > BT B R FHEE 0 P W2 T

A X200~ > iR L PR ZHEHBEILA
FIEER (AaX F149F ) el T > 52 (45) H i
w189~ (AT eI~ TR) o LR E
AT £FE S 4 ATRDG, 133m om B AR RIEII4E]
6P &84T A AR BEFHEL03HEEITLER L R
R 21 (Mm%» 138F ) - H Pmﬁ;’* IR T 5 254,05
63~ (& 5% 156, 133x4. 535=254, 563 )

D N T LT T
ﬁﬁﬁ%w’%ﬂ%?@ﬁQW:% mﬁ4%@w°@
%

D £ #7750 = 95288 ~ 4= = 1 5L2222 p Hfers 2 5
PRTII2# 127 28p ~113# 1% 12 & D ATR B AR
= /l%gﬁ"fnﬂ/,\ IS RETEFE D RN
PO RA MBS RAEEF 0 TR et (2 ERE
FEE ) > FFER B RERRA LT T (M
T%T8280F ) » B+

Qr4trinand AT A2 5h ekt s hEwS
2 i ond R ffe K- AP AL R A FmE

7‘7;@‘\%/\‘

il

&



fSodEpEe e Faen ik (FELRFAE) PR
UrE TR TR e R R R LRI B G RFREF
%%mwbﬁ%%k’lﬁ%?@k%%m°y%Ei%ﬁ
AER AR g H R RA > Lvh iy
ﬂﬁ@%? *%%ﬁﬁi”%ﬁﬂﬁ%aﬂ’sﬁ%@ﬂ
%W%w’$$%ﬁe”%gﬁ Foo R B RRER
2t g o TR R HE %¢@4#§w%ﬁiﬁ

T o RAHY M ik B SARE MG S T o
o8 e Enkagd ¥ ”ﬁ¢%4ﬁ\“4@§ﬁ%ﬁi§
EF o AED AT NG G Ao ﬁ W@%ﬁﬁW%

ﬁﬂﬁw@%ﬂ'% W
WP RSN E L o g R ¥
(iﬁ%‘&%ﬁ)’é*@%ﬂ@ﬁ%ﬁ%ﬁ%%%aﬁ
R HRE R L AR
%ﬂ%ﬁ%ﬂwﬂwfﬁ’\
T o

@%ﬁ tAd RS gl B HBEP wmd oy 0 BARD

Mg AR A2 <%ﬁ B TRERY & TP Y™
ak—a(ihéﬁm\)’%iﬁiﬁﬁiarﬁﬁﬂ
W~ TFMPH R R LR (ARE $229
F) o wampkdchd g HR R FN IR R A
T R o R R Lk IR LR N S
:i%ﬂﬁﬁwﬁﬂ@ﬁTw,ﬂfwﬁm: @%%@
(# -‘i’*ﬁiiﬁ(f)) oMo E R A
BRI AL e g MRS TR AR A RS

% G wLmﬂ4ﬁﬁﬁT’@%ﬁ%$ﬁﬂﬁl
T RVFT > AHA ﬁt“iﬁi’f’r’ﬁu&% EAE N
g

@ix w27 A f 29 FROHBHETT > 29 g4 g4
BFor113& 217 5p 27 TRi3%w612¢% , (A% 587
F) i FRAEHF 3212210 27 TRAA2E R

fm
o
(;‘1_
P
s

-]



7 (AeE 51037 ) - R BHE > 7 ¢
m«:f[,; i o H e % RIS f%,%j#wp/ 5"3.‘ v oI FSC TR UG
PRz 2 B BEET R  H e T LAk
E112#12% 2113E57 B R HpbF - - 5 X Floy
it s (AE 5235F ) o %1 Hl’ﬁv#bfk -~ BN
Fotn £30112#127 31p 1134’%1’9 11pFh>ahds
HHE R AN all3£]125p ~1 P 1lp e REF o B
M2k e BbE S T2 o R LY BT dp =
-2 BB bl AF S AR TRERF T
Blzo Ad# o Mg F» By LA08cd 5924 ~ T781E > 4L
FAkE Flm B R FIERAEE &t 5536 ~ 4361 > A&

R EHEF RBEE @?ﬁ%Oﬁ@ﬁﬁiﬁﬁﬁéAﬁ
189t B o AR IR E £E 5 A X183, 708~ (3

551 189x (536+436> =183, 708) - & 374 Wi Wi
33 116~ (-3 5% 1183, 708x4.535=833, 116 ) -

B2 et - > h HELFEE S B4 > RERY RNGHF
B?’F@—iijﬁ&a‘7 Mo 2 R2 er?'p‘u"ﬁfiiﬁ :

DA 3T R B ERD2IITH Gy MB35y 4
B 113837 60 R EFF > 59 @9TRI (3 £
08D TR P ZERTR T2 A
PE, 5113727 19p > ¥ MBS ERE
PAat il (AAREFI2ZINBE) P R Mmoo
SR =R

@Bttt {fere KER T2 200 Weecedt T113£2
P19p 5 (Ar¥F 112;1) » RiRALEL B Y RS H T S
BE A ST TY B B 113£37 80 wAbA F R
FEHR (AEEFI0TE ) o s {ea2 8 P FFmL %
iRl mEs%d » E 5 B R PG B PR ~BET &
(¥ %236F ) » 7 g3t 113#37 8p 18 » 4 DI Hr
%‘u o B HEE R A NI w2 o A

Rk 2 STAL TR 5 113820 19P Hdg > i AR BB

w®
St
mi



FERL2 R A B e B HE R R R
Fhog A Flgg Aot o SA gk 2w - o T
LT BBk p 5113827 20p 0 AL E DA @
RIEPwmE A (ARES6LE ) o EE P TE DR
Foords T113#27 19p | 4piT » AR 2 MU R 0T 4
AP e EHFIIFERAFEADE TR >R A
Voo TEEN D HARRATR A A P Gdpirt B W oA
i H FRAE e
@ Frti L &Y REHFHERBTHR Y > 2P hH @
Br3 2 (AE%107TZ111F ) » ;’L%;‘]ﬁ‘/"?}? LT
-0 PRz VP E: ﬁ4wlmﬁ38a’%$7%%%
ﬁ?’"—"i%@"‘ 32p 0 PR EE G %‘Jﬁﬁgﬂﬁﬁi‘l (2
PEFR? AT A pAZEMNEHBEERY 57 2
o AL SIS R TR o A L AN BESHEH
Bog IRt 222809 RPIERZRI R 2EH2Z
R R R AT AR T R SRV A
4@$hﬁ&#%ﬂ%Wﬁﬁﬁ%%%ﬁiﬁﬁiﬁ’ﬁﬁ
A B zh A g "]‘a G 2ZHEHR R E  RmE s 0 W
éﬁA@%aiﬁ zsé%%%A% AL REBBE 0 R
—%@%ﬁri—Tﬂ~_J’%i@f%wﬁ”av?rkw¥

%ﬁ(i&é%UMd’ﬁniﬁﬁmi@ﬂ%ﬂﬁ@ﬁ
|

$F AT R RAGAS £ e T
4] 54?#a—~3 :;@ﬂﬁwn w?fngi

BHZHE D RAE2Z L F T E1,087,679% (3N 183
3, 1164254,563=1, 087,679) > 42 & ik X ;2 % 227i% %
178 R - h 2 dodicp -

(E)de=- 23§ Farom BE MR o T Ok 77 fg“'ﬂﬂ > %
BUH G B8 32 Fi 3 éﬁﬁw’adé%3&ﬁ;¥lﬁ
iwmé°¢ﬁ%%i%%%@&§’%%aMM3M&u

AEH O BARE IR (P LRFAG) > ERLHRE
B} w0 4EL 087,679 > ®d AR AT

CASS



I=q

kgt

1t o | PE SO
%=

L o =

° >

T&

‘Ev S

g

%Y (w,
i

- Suy¥

Yot e

~

(Sive

~TW

fs‘h =

W e v ’:':'\‘

\1J

Y

H-

N

_4‘_,\

%

A

R

|

by

i

g

Fhoetit o R R AR N RARE % H613,470~ ~
Lo FaAEd > /A FY o REZFREH Y 0 HIBEH T
ﬁ»?ﬂ—ﬂwi SR BE A B oo

PEFCHRPE AR HARENR T2 M RER
HEHFMERI9F AP EIELE R 3 L E- R A

P
SENREE AL SR S
£ A 7] 114 = 10 1 29 0

E ER G- 3
ARG R AT o

BN A 200 P A D R 0 Ao
R AT PFE o - BB SRR

«\\«

v = A ] 114 = 10 ! 24 2
Tt &
gt AR 2 hHEerirdt (AL FI66F)
it
P (| KR (EL | KT R e R TERY |FHEY AT
£ ()
()
- 1 |112.12.13 (282|784 1,064 112.12.14 [112.12.16 | %:&
2 310|821 2R
=z 1 |112.12.27 (288|924 (2,002 112.12.28 |112.12.31  |A%
2 176|847 112.12.28
= 1 |113.1.10 (222|778 |78 113.1.11  |113.1.13 A%
- 1 113.3.6 000000 |2, 352 |2, 352 113.3.7 113.3.7 Sk S
0 #

FN\A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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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65號
原      告  有限責任臺東縣濬平農產品內外銷運銷合作社


法定代理人  曾吉倫  
訴訟代理人  蕭芳芳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元鑫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宜煌  
訴訟代理人  呂盈瑩  
            盧世欽律師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約定價金為新臺幣（未標示幣別者均同）1,304,140元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原告業已出貨完畢，惟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0,665元，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，爰依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13,4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向原告購買如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惟該等鳳梨釋迦因原告標籤錯誤、蟲害、過早採收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，發生果實過熟而發黑、爛果，被告因此至少受有1,258,916元之損害，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，爰以此損害賠償債權與本件買賣價金債權相抵銷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第360至361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用語）：
　㈠被告於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價金為1,304,140元，原告業於翌日出貨完畢，扣除被告已給付690,665元，該批貨款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。
　㈡兩造約定由原告負責於裝箱前2至3天內採收鳳梨釋迦完畢，並予以分級、包裝（裝箱）、黏貼出口用之生產履歷後，被告再派遣冷藏貨櫃車前往原告指定之臺東運銷地點，由原告將鳳梨釋迦裝車後運往港口外銷。
　㈢附表所示鳳梨釋迦為原告出售予被告。
　㈣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之鳳梨釋迦經中華人民共和國（下稱中國）於112年12月28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；另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經中國於113年1月12日檢出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。
　㈤附表所示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均經我國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逢機取樣檢查後，確認無罹患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紋粉蚧，而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在案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被告就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對原告存有如下述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：
　⒈按不完全給付，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，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，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。是以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，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（未符債務本旨）為其成立要件。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，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，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，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，亦得提出反證，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　⒉茲就附表所示各批鳳梨釋迦說明如次：
　⑴被告抗辯批次一鳳梨釋迦因原告黏貼標籤失誤，致遭中國海關要求重貼，而失溫損壞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　①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2年12月14日到港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而依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306頁）、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112年12月17日對話軟體擷圖表示：「開櫃檢驗時間太久，1/3櫃的貨都搬出來，大部分的櫃子11：30就裝回櫃子插電，就只有慶得農和我們的一條櫃（說果語櫃）被要求改標整改，推到下午3點多。櫃門一直開著」、「到港兩條櫃中有一櫃被要求現場標籤整改，開櫃時間太長，造成失溫以至果皮外表凸起部分變暗發黑，影響賣相。」（本院卷第66、67頁），核與證人即被告監察人劉瑞元於本院證稱：因為我國農產品要出口到中國，必須由兩岸均認可的包裝商包裝，但該批包裝商未經認可，經中國海關檢出，命我們改正，當下清關公司永芳德乃緊急聯絡被告，由被告聯絡原告提供資料後，改由永芳德以認可之包裝商名義重新黏貼標籤，但因過程中天氣炎熱，導致釋迦表面出現黑點等語相符（本院卷第236頁）。則被告抗辯該批鳳梨釋迦因標籤黏貼錯誤，導致重貼過程中失溫損壞，即非無據。原告雖稱被告未於冷藏環境下進行黏貼標籤作業，導致鳳梨釋迦失溫損壞，亦有過失等語。惟黏貼標籤過程未於冷藏狀態下進行，係因過程中必須在室外海關人員監督下為之，整個過程耗時約6、7小時等情，業據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9頁）。酌以如長時間暴露於高溫下，極易催熟釋迦而損壞，被告從事農產品出口貿易，對此應知之甚詳，如無特殊情事，應不致放任該批鳳梨釋迦長時間置於室溫下，故前述證詞稱係因受海關監督，始於室溫下作業，應屬可信，即難認被告此等作業方式有何過失。至原告另稱重貼標籤係因被告未提前告知使用簡體字所致云云，然未舉證以實，自無可取。又依兩造約定，該批鳳梨釋迦包裝、裝箱作業均由原告負責，已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則該批鳳梨釋迦因前述原因重貼標籤失溫損壞，應可歸責於原告，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　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，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被告抗辯其因前述原因報廢之鳳梨釋迦達297箱雖遭原告所否認，惟被告抗辯其有前述損失，既經本院認定如前，其證明具體損害數額雖有困難，惟審酌開櫃重新檢驗數量達該批鳳梨釋迦3分之1櫃數，有前揭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為憑（本院卷第66頁），而該批鳳梨釋迦裝船數量共1,605件（不爭執事項㈢，計算式：784＋821＝1,605），據此計算受損數量為535箱（計算式：1,605÷3＝535），被告稱該次受損數量為297箱，低於上述推估，允屬可取。被告固稱每箱出口中國之平均價格為人民幣200元，惟依被告自陳之該批鳳梨釋迦各種品項單價（本院卷第149頁）加總平均後，每件（箱）單價為人民幣18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，據此推算被告該次損害金額為人民幣56,133元。而上開金額應按114年1月6日臺灣銀行人民幣匯率換算4.535換算新臺幣，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8頁），堪認被告此部分損害為254,563元（計算式：56,133×4.535＝254,563）。
　⑵被告抗辯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經中國檢出害蟲，需於當地進行燻蒸除蟲，導致果實過熟發爛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　①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、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，各經中國於112年12月28日、113年1月12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；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均原告出售予被告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共認在卷（不爭執事項㈢、㈣），並有該國入出境檢驗檢疫處理通知可稽（本院卷第78至80頁），應可信實。
　②原告雖否認前述蟲害為其交付時已存在，惟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釋迦，均係由原告負責包裝、裝載至被告派遣之冷藏櫃車後，逕送往港口外銷，業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㈡）。酌以釋迦置於室溫下極易加速果實熟成，此觀兩造約定需於被告需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，並採用冷鏈運輸即明。故若任意開啟冷藏貨櫃，必將破壞鳳梨釋迦保存環境，是知自上述批次鳳梨釋迦裝載至冷藏貨櫃車至送抵我國海關為止，為確保鳳梨釋迦賣相，冷藏貨櫃理應不會無故開啟，致有與外界環境接觸之機會，即難認該批鳳梨釋迦係在原告裝載後始發生蟲害。原告固另以上述鳳梨釋迦已經我國海關檢驗合格始可外銷，且包裝前均經專業訓練合格人員進行高壓氣槍除蟲手續等情，主張前述蟲害非於交付前存在。惟前開鳳梨釋迦雖未遭我國海關檢出介殼蟲類有害生物，但我國海關檢疫係採逢機取樣方式為之，此經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函覆明確（本院卷第333頁），自無得以我國海關抽樣檢驗結果，逕認該批鳳梨釋迦於交付前未罹前述蟲害。另原告並未舉證該鳳梨釋迦曾依前揭除蟲方式處理，是亦無從為有利於彼之認定。
　③再觀諸被告所提出兩造交易鳳梨釋迦明細表所示，其餘原告出售予被告外銷之果實，其「到港日期」與「清關日期」概為同一日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而上揭表格記載之「到港日期」、「清關日期」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229頁），可知被告外銷之鳳梨釋迦原則上需於到港日完成清關，此亦與鳳梨釋迦不易保存之特性相符。惟前開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均因燻蒸除蟲，致於到港2至3日後始清關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 而無法儘速送抵被告各處之中國經銷商，則被告稱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因進行除蟲，致果實過熟發爛，尚非無據，允堪認被告受有損害，原告復未舉證其就上述損害無可歸責，是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　④依卷附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所示，其中廣州經銷商於113年月1月5日表示「共退回612件」（本院卷第87頁）；另廣東經銷商於113年1月21日表示「基本全軍覆沒呀」（本院卷第103頁）。原告雖以上開對話，可能是中國經銷商以其他賣不出去之鳳梨釋迦混淆等語，否認此為前述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。惟上開對話所指鳳梨釋迦，即為被告於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向原告採購者，此經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5頁）。參以前揭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係各於112年12月31日、113年1月11日清關，而原告經銷商則分別在113年1月5日、1月11日向原告反應前情，其清關與反應時點甚為接近之情，則被告稱上開對話即指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核非無憑，是得為本院認定被告損害範圍之基礎。本院審酌前開批次裝船數量為924件、778件，被告主張其因前開原因報廢數量依次為536件、436件，未逾裝船及經銷商反應數量，應可採取。茲依前述每件單價為人民幣189元計算，被告此部分損害金額為人民幣183,708元（計算式：189×（536＋436）＝183,708），換算新臺幣後即為833,116元（計算式：183,708×4.535＝833,116）。
　⑶被告抗辯批次十六鳳梨釋迦因過早採摘，致送抵中國經銷商時有過熟爛果之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　①兩造約定原告應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鳳梨釋迦，而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3年3月6日裝船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同認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㈢）。另被告稱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所載「生產日期」為113年2月19日，業據其提出該批鳳梨釋迦包裝箱照片在卷為憑（本院卷第112至113頁），原告對此亦無爭執，是上情均堪信實。
　②觀諸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「生產日期」欄雖記載「113年2月19日」（本院卷第112頁），然依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示，經銷商「中埔」係於113年3月8日向被告反應果實過熟（本院卷第107頁），此後被告曾派人到場確認，當時果皮仍呈綠色，僅是有點出水，則有證人劉瑞元證述可參（本院卷第236頁），可知迨於113年3月8日後，被告到場確認時，該批鳳梨釋迦外觀上尚未出現嚴重過熟之。是如該批果實確如被告所稱係早於113年2月19日採摘，迨至被告到場確認之際，衡諸釋迦難以保存之特性，其果實外觀應無法維持如證人劉瑞元所述狀態。參以兩造交易之前一批，即批次十五鳳梨釋迦裝船日期為113年2月20日，有被告提出之兩造交易明細表為證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此裝船日期亦與前述標籤所載「113年2月19日」相近，則原告陳稱前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係包裝場列印標籤時漏未調整所致，尚非全然無據，即難以上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遽指該批鳳梨釋迦確有過早採摘之情。
　③至卷附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附照片，其中鳳梨釋迦雖存有黑斑（本院卷第107至111頁），然鳳梨釋迦發黑原因不一，且稽之上開對話時點為113年3月8日，距離該批鳳梨釋迦清關已有2日，上述黑斑是否為運輸或銷售過程中保存不當所致？亦未可知，自無法僅以鳳梨釋迦客觀上存有黑斑，逕認此為過早採摘所致。從而，被告未能舉證該批鳳梨釋迦發黑受損係原告不完全給付所致，則其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，辯稱原告應就此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，為無可取。被告固另抗辯該批鳳梨釋迦亦有選果不符約定標準之情，並舉證人劉瑞元與「阿清」之對話擷圖為證。然細繹該對話，僅證人劉瑞元表示「這種貨都裝A果，基本上都是BB果」，原告僅表示「等一下回你」，未見原告就其單方認知有承認之表示（本院卷第114頁），要不足據此認定該批鳳梨釋迦確有以劣充良之情事，是亦無從被告受有如此損害。
　⑷小結：原告就批次一、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有如前述不完全給付之情事，致被告受有損害共1,087,679元（計算式：833,116＋254,563＝1,087,679），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原告如數賠償。
　㈡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，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價金，尚餘尾款613,475元未給付，雖為被告所是認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惟被告對原告存有前述損害賠償債權1,087,679元，既由本院認定如前，則本件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經與被告前述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後，已無餘額，其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同一買賣價金，即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613,475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蔡易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附件：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鳳梨釋迦報表（本院卷第166頁）
附表：
		批次

		櫃數

		裝船日期

		櫃號

		裝船數量（件）

		到港數量（件）

		到港日期

		清關日期

		被告所稱瑕疵



		一

		1

		112.12.13

		282

		784

		1,064

		112.12.14

		112.12.16

		失溫



		


		2

		


		310

		821

		


		


		


		失溫



		三

		1

		112.12.27

		288

		924

		2,002

		112.12.28

		112.12.31

		蟲害



		


		2

		


		176

		847

		


		


		112.12.28

		




		七

		1

		113.1.10

		222

		778

		778

		113.1.11

		113.1.13

		蟲害



		十六

		1

		113.3.6

		0000000

		2,352

		2,352

		113.3.7

		113.3.7

		過早採摘、過熟
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165號

原      告  有限責任臺東縣濬平農產品內外銷運銷合作社



法定代理人  曾吉倫  

訴訟代理人  蕭芳芳律師

被      告  元鑫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宜煌  

訴訟代理人  呂盈瑩  

            盧世欽律師      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

    鳳梨釋迦一批，約定價金為新臺幣（未標示幣別者均同）1,

    304,140元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原告業已出貨完畢，惟

    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0,665元，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，爰依

    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

    付原告613,4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

    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向原告購買如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惟該等鳳

    梨釋迦因原告標籤錯誤、蟲害、過早採收等可歸責於原告之

    事由，發生果實過熟而發黑、爛果，被告因此至少受有1,25

    8,916元之損害，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

    告賠償，爰以此損害賠償債權與本件買賣價金債權相抵銷等

    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

   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第360至361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

    用語）：

　㈠被告於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價

    金為1,304,140元，原告業於翌日出貨完畢，扣除被告已給

    付690,665元，該批貨款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。

　㈡兩造約定由原告負責於裝箱前2至3天內採收鳳梨釋迦完畢，

    並予以分級、包裝（裝箱）、黏貼出口用之生產履歷後，被

    告再派遣冷藏貨櫃車前往原告指定之臺東運銷地點，由原告

    將鳳梨釋迦裝車後運往港口外銷。

　㈢附表所示鳳梨釋迦為原告出售予被告。

　㈣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之鳳梨釋迦經中華人民共和國（下稱

    中國）於112年12月28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；另批次七櫃號2

    22之鳳梨釋迦經中國於113年1月12日檢出大洋醫紋粉蚧，而

    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。

　㈤附表所示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均經我國農業部動植物防疫

    檢疫署逢機取樣檢查後，確認無罹患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

    紋粉蚧，而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在案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被告就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對原告存有如下述之不完全給付

    損害賠償債權：

　⒈按不完全給付，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，

    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，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

    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。是以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，

    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（未符債務本旨）為

    其成立要件。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

    為由，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，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

    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，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

    要件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，亦得

    提出反證，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

    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
　⒉茲就附表所示各批鳳梨釋迦說明如次：

　⑴被告抗辯批次一鳳梨釋迦因原告黏貼標籤失誤，致遭中國海

    關要求重貼，而失溫損壞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
　①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2年12月14日到港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而

    依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306頁）、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

    經銷商112年12月17日對話軟體擷圖表示：「開櫃檢驗時間

    太久，1/3櫃的貨都搬出來，大部分的櫃子11：30就裝回櫃

    子插電，就只有慶得農和我們的一條櫃（說果語櫃）被要求

    改標整改，推到下午3點多。櫃門一直開著」、「到港兩條

    櫃中有一櫃被要求現場標籤整改，開櫃時間太長，造成失溫

    以至果皮外表凸起部分變暗發黑，影響賣相。」（本院卷第

    66、67頁），核與證人即被告監察人劉瑞元於本院證稱：因

    為我國農產品要出口到中國，必須由兩岸均認可的包裝商包

    裝，但該批包裝商未經認可，經中國海關檢出，命我們改正

    ，當下清關公司永芳德乃緊急聯絡被告，由被告聯絡原告提

    供資料後，改由永芳德以認可之包裝商名義重新黏貼標籤，

    但因過程中天氣炎熱，導致釋迦表面出現黑點等語相符（本

    院卷第236頁）。則被告抗辯該批鳳梨釋迦因標籤黏貼錯誤

    ，導致重貼過程中失溫損壞，即非無據。原告雖稱被告未於

    冷藏環境下進行黏貼標籤作業，導致鳳梨釋迦失溫損壞，亦

    有過失等語。惟黏貼標籤過程未於冷藏狀態下進行，係因過

    程中必須在室外海關人員監督下為之，整個過程耗時約6、7

    小時等情，業據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9頁）。

    酌以如長時間暴露於高溫下，極易催熟釋迦而損壞，被告從

    事農產品出口貿易，對此應知之甚詳，如無特殊情事，應不

    致放任該批鳳梨釋迦長時間置於室溫下，故前述證詞稱係因

    受海關監督，始於室溫下作業，應屬可信，即難認被告此等

    作業方式有何過失。至原告另稱重貼標籤係因被告未提前告

    知使用簡體字所致云云，然未舉證以實，自無可取。又依兩

    造約定，該批鳳梨釋迦包裝、裝箱作業均由原告負責，已如

    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則該批鳳梨釋迦因前述原因重貼標

    籤失溫損壞，應可歸責於原告，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

    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
　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

    困難者，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，民事

   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被告抗辯其因前述原因報廢

    之鳳梨釋迦達297箱雖遭原告所否認，惟被告抗辯其有前述

    損失，既經本院認定如前，其證明具體損害數額雖有困難，

    惟審酌開櫃重新檢驗數量達該批鳳梨釋迦3分之1櫃數，有前

    揭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為憑（本院卷第66頁

    ），而該批鳳梨釋迦裝船數量共1,605件（不爭執事項㈢，計

    算式：784＋821＝1,605），據此計算受損數量為535箱（計算

    式：1,605÷3＝535），被告稱該次受損數量為297箱，低於上

    述推估，允屬可取。被告固稱每箱出口中國之平均價格為人

    民幣200元，惟依被告自陳之該批鳳梨釋迦各種品項單價（

    本院卷第149頁）加總平均後，每件（箱）單價為人民幣189

    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，據此推算被告該次損害金額

    為人民幣56,133元。而上開金額應按114年1月6日臺灣銀行

    人民幣匯率換算4.535換算新臺幣，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

    本院卷第138頁），堪認被告此部分損害為254,563元（計算

    式：56,133×4.535＝254,563）。

　⑵被告抗辯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經中國檢出害蟲，需於當地進

    行燻蒸除蟲，導致果實過熟發爛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

    ：

　①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、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，各經

    中國於112年12月28日、113年1月12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、

    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；上述批次鳳梨釋

    迦均原告出售予被告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共認在卷（不爭執事

    項㈢、㈣），並有該國入出境檢驗檢疫處理通知可稽（本院卷

    第78至80頁），應可信實。

　②原告雖否認前述蟲害為其交付時已存在，惟被告向原告購買

    之釋迦，均係由原告負責包裝、裝載至被告派遣之冷藏櫃車

    後，逕送往港口外銷，業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㈡）。酌以釋

    迦置於室溫下極易加速果實熟成，此觀兩造約定需於被告需

    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，並採用冷鏈運輸即明。故若任意開啟

    冷藏貨櫃，必將破壞鳳梨釋迦保存環境，是知自上述批次鳳

    梨釋迦裝載至冷藏貨櫃車至送抵我國海關為止，為確保鳳梨

    釋迦賣相，冷藏貨櫃理應不會無故開啟，致有與外界環境接

    觸之機會，即難認該批鳳梨釋迦係在原告裝載後始發生蟲害

    。原告固另以上述鳳梨釋迦已經我國海關檢驗合格始可外銷

    ，且包裝前均經專業訓練合格人員進行高壓氣槍除蟲手續等

    情，主張前述蟲害非於交付前存在。惟前開鳳梨釋迦雖未遭

    我國海關檢出介殼蟲類有害生物，但我國海關檢疫係採逢機

    取樣方式為之，此經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函覆明確（本

    院卷第333頁），自無得以我國海關抽樣檢驗結果，逕認該

    批鳳梨釋迦於交付前未罹前述蟲害。另原告並未舉證該鳳梨

    釋迦曾依前揭除蟲方式處理，是亦無從為有利於彼之認定。

　③再觀諸被告所提出兩造交易鳳梨釋迦明細表所示，其餘原告

    出售予被告外銷之果實，其「到港日期」與「清關日期」概

    為同一日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而上揭表格記載之「到港日期

    」、「清關日期」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229頁），

    可知被告外銷之鳳梨釋迦原則上需於到港日完成清關，此亦

    與鳳梨釋迦不易保存之特性相符。惟前開批次三、七之鳳梨

    釋迦，均因燻蒸除蟲，致於到港2至3日後始清關（不爭執事

    項㈢）， 而無法儘速送抵被告各處之中國經銷商，則被告稱

    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因進行除蟲，致果實過熟發爛，尚非無據

    ，允堪認被告受有損害，原告復未舉證其就上述損害無可歸

    責，是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
　④依卷附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所示，其中廣州經銷

    商於113年月1月5日表示「共退回612件」（本院卷第87頁）

    ；另廣東經銷商於113年1月21日表示「基本全軍覆沒呀」（

    本院卷第103頁）。原告雖以上開對話，可能是中國經銷商

    以其他賣不出去之鳳梨釋迦混淆等語，否認此為前述批次三

    、七之鳳梨釋迦。惟上開對話所指鳳梨釋迦，即為被告於11

    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向原告採購者，此經證人劉瑞元證述

    在卷（本院卷第235頁）。參以前揭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係

    各於112年12月31日、113年1月11日清關，而原告經銷商則

    分別在113年1月5日、1月11日向原告反應前情，其清關與反

    應時點甚為接近之情，則被告稱上開對話即指批次三、七之

    鳳梨釋迦，核非無憑，是得為本院認定被告損害範圍之基礎

    。本院審酌前開批次裝船數量為924件、778件，被告主張其

    因前開原因報廢數量依次為536件、436件，未逾裝船及經銷

    商反應數量，應可採取。茲依前述每件單價為人民幣189元

    計算，被告此部分損害金額為人民幣183,708元（計算式：1

    89×（536＋436）＝183,708），換算新臺幣後即為833,116元

    （計算式：183,708×4.535＝833,116）。

　⑶被告抗辯批次十六鳳梨釋迦因過早採摘，致送抵中國經銷商

    時有過熟爛果之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
　①兩造約定原告應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鳳梨釋迦，而該批鳳梨

    釋迦係於113年3月6日裝船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同認（不爭執

    事項㈠、㈢）。另被告稱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所載「生產日

    期」為113年2月19日，業據其提出該批鳳梨釋迦包裝箱照片

    在卷為憑（本院卷第112至113頁），原告對此亦無爭執，是

    上情均堪信實。

　②觀諸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「生產日期」欄雖記載「113年2

    月19日」（本院卷第112頁），然依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

    擷圖所示，經銷商「中埔」係於113年3月8日向被告反應果

    實過熟（本院卷第107頁），此後被告曾派人到場確認，當

    時果皮仍呈綠色，僅是有點出水，則有證人劉瑞元證述可參

    （本院卷第236頁），可知迨於113年3月8日後，被告到場確

    認時，該批鳳梨釋迦外觀上尚未出現嚴重過熟之。是如該批

    果實確如被告所稱係早於113年2月19日採摘，迨至被告到場

    確認之際，衡諸釋迦難以保存之特性，其果實外觀應無法維

    持如證人劉瑞元所述狀態。參以兩造交易之前一批，即批次

    十五鳳梨釋迦裝船日期為113年2月20日，有被告提出之兩造

    交易明細表為證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此裝船日期亦與前述標

    籤所載「113年2月19日」相近，則原告陳稱前述標籤所載生

    產日期，係包裝場列印標籤時漏未調整所致，尚非全然無據

    ，即難以上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遽指該批鳳梨釋迦確有過

    早採摘之情。

　③至卷附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附照片，其中鳳梨釋迦

    雖存有黑斑（本院卷第107至111頁），然鳳梨釋迦發黑原因

    不一，且稽之上開對話時點為113年3月8日，距離該批鳳梨

    釋迦清關已有2日，上述黑斑是否為運輸或銷售過程中保存

    不當所致？亦未可知，自無法僅以鳳梨釋迦客觀上存有黑斑

    ，逕認此為過早採摘所致。從而，被告未能舉證該批鳳梨釋

    迦發黑受損係原告不完全給付所致，則其依不完全給付之規

    定，辯稱原告應就此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，為無可取。被告

    固另抗辯該批鳳梨釋迦亦有選果不符約定標準之情，並舉證

    人劉瑞元與「阿清」之對話擷圖為證。然細繹該對話，僅證

    人劉瑞元表示「這種貨都裝A果，基本上都是BB果」，原告

    僅表示「等一下回你」，未見原告就其單方認知有承認之表

    示（本院卷第114頁），要不足據此認定該批鳳梨釋迦確有

    以劣充良之情事，是亦無從被告受有如此損害。

　⑷小結：原告就批次一、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有如前述不完全

    給付之情事，致被告受有損害共1,087,679元（計算式：833

    ,116＋254,563＝1,087,679），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

    規定，請求原告如數賠償。

　㈡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

    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，民法第334條第1項

    定有明文。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價金，尚餘尾款613,475元

    未給付，雖為被告所是認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惟被告對原告

    存有前述損害賠償債權1,087,679元，既由本院認定如前，

    則本件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經與被告前述損害賠償債權抵銷

    後，已無餘額，其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同一買賣價金，即無理

    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613,475元本

    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

    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

    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

    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　法　官  蔡易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
附件：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鳳梨釋迦報表（本院卷第166頁）

附表：

批次 櫃數 裝船日期 櫃號 裝船數量（件） 到港數量（件） 到港日期 清關日期 被告所稱瑕疵 一 1 112.12.13 282 784 1,064 112.12.14 112.12.16 失溫  2  310 821    失溫 三 1 112.12.27 288 924 2,002 112.12.28 112.12.31 蟲害  2  176 847   112.12.28  七 1 113.1.10 222 778 778 113.1.11 113.1.13 蟲害 十六 1 113.3.6 0000000 2,352 2,352 113.3.7 113.3.7 過早採摘、過熟 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65號
原      告  有限責任臺東縣濬平農產品內外銷運銷合作社


法定代理人  曾吉倫  
訴訟代理人  蕭芳芳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元鑫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宜煌  
訴訟代理人  呂盈瑩  
            盧世欽律師      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約定價金為新臺幣（未標示幣別者均同）1,304,140元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原告業已出貨完畢，惟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0,665元，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，爰依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13,4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向原告購買如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惟該等鳳梨釋迦因原告標籤錯誤、蟲害、過早採收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，發生果實過熟而發黑、爛果，被告因此至少受有1,258,916元之損害，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，爰以此損害賠償債權與本件買賣價金債權相抵銷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第360至361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用語）：
　㈠被告於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價金為1,304,140元，原告業於翌日出貨完畢，扣除被告已給付690,665元，該批貨款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。
　㈡兩造約定由原告負責於裝箱前2至3天內採收鳳梨釋迦完畢，並予以分級、包裝（裝箱）、黏貼出口用之生產履歷後，被告再派遣冷藏貨櫃車前往原告指定之臺東運銷地點，由原告將鳳梨釋迦裝車後運往港口外銷。
　㈢附表所示鳳梨釋迦為原告出售予被告。
　㈣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之鳳梨釋迦經中華人民共和國（下稱中國）於112年12月28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；另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經中國於113年1月12日檢出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。
　㈤附表所示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均經我國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逢機取樣檢查後，確認無罹患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紋粉蚧，而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在案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被告就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對原告存有如下述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：
　⒈按不完全給付，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，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，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。是以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，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（未符債務本旨）為其成立要件。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，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，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，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，亦得提出反證，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　⒉茲就附表所示各批鳳梨釋迦說明如次：
　⑴被告抗辯批次一鳳梨釋迦因原告黏貼標籤失誤，致遭中國海關要求重貼，而失溫損壞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　①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2年12月14日到港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而依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306頁）、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112年12月17日對話軟體擷圖表示：「開櫃檢驗時間太久，1/3櫃的貨都搬出來，大部分的櫃子11：30就裝回櫃子插電，就只有慶得農和我們的一條櫃（說果語櫃）被要求改標整改，推到下午3點多。櫃門一直開著」、「到港兩條櫃中有一櫃被要求現場標籤整改，開櫃時間太長，造成失溫以至果皮外表凸起部分變暗發黑，影響賣相。」（本院卷第66、67頁），核與證人即被告監察人劉瑞元於本院證稱：因為我國農產品要出口到中國，必須由兩岸均認可的包裝商包裝，但該批包裝商未經認可，經中國海關檢出，命我們改正，當下清關公司永芳德乃緊急聯絡被告，由被告聯絡原告提供資料後，改由永芳德以認可之包裝商名義重新黏貼標籤，但因過程中天氣炎熱，導致釋迦表面出現黑點等語相符（本院卷第236頁）。則被告抗辯該批鳳梨釋迦因標籤黏貼錯誤，導致重貼過程中失溫損壞，即非無據。原告雖稱被告未於冷藏環境下進行黏貼標籤作業，導致鳳梨釋迦失溫損壞，亦有過失等語。惟黏貼標籤過程未於冷藏狀態下進行，係因過程中必須在室外海關人員監督下為之，整個過程耗時約6、7小時等情，業據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9頁）。酌以如長時間暴露於高溫下，極易催熟釋迦而損壞，被告從事農產品出口貿易，對此應知之甚詳，如無特殊情事，應不致放任該批鳳梨釋迦長時間置於室溫下，故前述證詞稱係因受海關監督，始於室溫下作業，應屬可信，即難認被告此等作業方式有何過失。至原告另稱重貼標籤係因被告未提前告知使用簡體字所致云云，然未舉證以實，自無可取。又依兩造約定，該批鳳梨釋迦包裝、裝箱作業均由原告負責，已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則該批鳳梨釋迦因前述原因重貼標籤失溫損壞，應可歸責於原告，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　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，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被告抗辯其因前述原因報廢之鳳梨釋迦達297箱雖遭原告所否認，惟被告抗辯其有前述損失，既經本院認定如前，其證明具體損害數額雖有困難，惟審酌開櫃重新檢驗數量達該批鳳梨釋迦3分之1櫃數，有前揭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為憑（本院卷第66頁），而該批鳳梨釋迦裝船數量共1,605件（不爭執事項㈢，計算式：784＋821＝1,605），據此計算受損數量為535箱（計算式：1,605÷3＝535），被告稱該次受損數量為297箱，低於上述推估，允屬可取。被告固稱每箱出口中國之平均價格為人民幣200元，惟依被告自陳之該批鳳梨釋迦各種品項單價（本院卷第149頁）加總平均後，每件（箱）單價為人民幣18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，據此推算被告該次損害金額為人民幣56,133元。而上開金額應按114年1月6日臺灣銀行人民幣匯率換算4.535換算新臺幣，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8頁），堪認被告此部分損害為254,563元（計算式：56,133×4.535＝254,563）。
　⑵被告抗辯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經中國檢出害蟲，需於當地進行燻蒸除蟲，導致果實過熟發爛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　①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、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，各經中國於112年12月28日、113年1月12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；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均原告出售予被告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共認在卷（不爭執事項㈢、㈣），並有該國入出境檢驗檢疫處理通知可稽（本院卷第78至80頁），應可信實。
　②原告雖否認前述蟲害為其交付時已存在，惟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釋迦，均係由原告負責包裝、裝載至被告派遣之冷藏櫃車後，逕送往港口外銷，業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㈡）。酌以釋迦置於室溫下極易加速果實熟成，此觀兩造約定需於被告需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，並採用冷鏈運輸即明。故若任意開啟冷藏貨櫃，必將破壞鳳梨釋迦保存環境，是知自上述批次鳳梨釋迦裝載至冷藏貨櫃車至送抵我國海關為止，為確保鳳梨釋迦賣相，冷藏貨櫃理應不會無故開啟，致有與外界環境接觸之機會，即難認該批鳳梨釋迦係在原告裝載後始發生蟲害。原告固另以上述鳳梨釋迦已經我國海關檢驗合格始可外銷，且包裝前均經專業訓練合格人員進行高壓氣槍除蟲手續等情，主張前述蟲害非於交付前存在。惟前開鳳梨釋迦雖未遭我國海關檢出介殼蟲類有害生物，但我國海關檢疫係採逢機取樣方式為之，此經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函覆明確（本院卷第333頁），自無得以我國海關抽樣檢驗結果，逕認該批鳳梨釋迦於交付前未罹前述蟲害。另原告並未舉證該鳳梨釋迦曾依前揭除蟲方式處理，是亦無從為有利於彼之認定。
　③再觀諸被告所提出兩造交易鳳梨釋迦明細表所示，其餘原告出售予被告外銷之果實，其「到港日期」與「清關日期」概為同一日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而上揭表格記載之「到港日期」、「清關日期」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229頁），可知被告外銷之鳳梨釋迦原則上需於到港日完成清關，此亦與鳳梨釋迦不易保存之特性相符。惟前開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均因燻蒸除蟲，致於到港2至3日後始清關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 而無法儘速送抵被告各處之中國經銷商，則被告稱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因進行除蟲，致果實過熟發爛，尚非無據，允堪認被告受有損害，原告復未舉證其就上述損害無可歸責，是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　④依卷附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所示，其中廣州經銷商於113年月1月5日表示「共退回612件」（本院卷第87頁）；另廣東經銷商於113年1月21日表示「基本全軍覆沒呀」（本院卷第103頁）。原告雖以上開對話，可能是中國經銷商以其他賣不出去之鳳梨釋迦混淆等語，否認此為前述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。惟上開對話所指鳳梨釋迦，即為被告於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向原告採購者，此經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5頁）。參以前揭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係各於112年12月31日、113年1月11日清關，而原告經銷商則分別在113年1月5日、1月11日向原告反應前情，其清關與反應時點甚為接近之情，則被告稱上開對話即指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核非無憑，是得為本院認定被告損害範圍之基礎。本院審酌前開批次裝船數量為924件、778件，被告主張其因前開原因報廢數量依次為536件、436件，未逾裝船及經銷商反應數量，應可採取。茲依前述每件單價為人民幣189元計算，被告此部分損害金額為人民幣183,708元（計算式：189×（536＋436）＝183,708），換算新臺幣後即為833,116元（計算式：183,708×4.535＝833,116）。
　⑶被告抗辯批次十六鳳梨釋迦因過早採摘，致送抵中國經銷商時有過熟爛果之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　①兩造約定原告應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鳳梨釋迦，而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3年3月6日裝船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同認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㈢）。另被告稱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所載「生產日期」為113年2月19日，業據其提出該批鳳梨釋迦包裝箱照片在卷為憑（本院卷第112至113頁），原告對此亦無爭執，是上情均堪信實。
　②觀諸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「生產日期」欄雖記載「113年2月19日」（本院卷第112頁），然依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示，經銷商「中埔」係於113年3月8日向被告反應果實過熟（本院卷第107頁），此後被告曾派人到場確認，當時果皮仍呈綠色，僅是有點出水，則有證人劉瑞元證述可參（本院卷第236頁），可知迨於113年3月8日後，被告到場確認時，該批鳳梨釋迦外觀上尚未出現嚴重過熟之。是如該批果實確如被告所稱係早於113年2月19日採摘，迨至被告到場確認之際，衡諸釋迦難以保存之特性，其果實外觀應無法維持如證人劉瑞元所述狀態。參以兩造交易之前一批，即批次十五鳳梨釋迦裝船日期為113年2月20日，有被告提出之兩造交易明細表為證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此裝船日期亦與前述標籤所載「113年2月19日」相近，則原告陳稱前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係包裝場列印標籤時漏未調整所致，尚非全然無據，即難以上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遽指該批鳳梨釋迦確有過早採摘之情。
　③至卷附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附照片，其中鳳梨釋迦雖存有黑斑（本院卷第107至111頁），然鳳梨釋迦發黑原因不一，且稽之上開對話時點為113年3月8日，距離該批鳳梨釋迦清關已有2日，上述黑斑是否為運輸或銷售過程中保存不當所致？亦未可知，自無法僅以鳳梨釋迦客觀上存有黑斑，逕認此為過早採摘所致。從而，被告未能舉證該批鳳梨釋迦發黑受損係原告不完全給付所致，則其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，辯稱原告應就此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，為無可取。被告固另抗辯該批鳳梨釋迦亦有選果不符約定標準之情，並舉證人劉瑞元與「阿清」之對話擷圖為證。然細繹該對話，僅證人劉瑞元表示「這種貨都裝A果，基本上都是BB果」，原告僅表示「等一下回你」，未見原告就其單方認知有承認之表示（本院卷第114頁），要不足據此認定該批鳳梨釋迦確有以劣充良之情事，是亦無從被告受有如此損害。
　⑷小結：原告就批次一、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有如前述不完全給付之情事，致被告受有損害共1,087,679元（計算式：833,116＋254,563＝1,087,679），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原告如數賠償。
　㈡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，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價金，尚餘尾款613,475元未給付，雖為被告所是認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惟被告對原告存有前述損害賠償債權1,087,679元，既由本院認定如前，則本件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經與被告前述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後，已無餘額，其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同一買賣價金，即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613,475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蔡易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附件：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鳳梨釋迦報表（本院卷第166頁）
附表：
		批次

		櫃數

		裝船日期

		櫃號

		裝船數量（件）

		到港數量（件）

		到港日期

		清關日期

		被告所稱瑕疵



		一

		1

		112.12.13

		282

		784

		1,064

		112.12.14

		112.12.16

		失溫



		


		2

		


		310

		821

		


		


		


		失溫



		三

		1

		112.12.27

		288

		924

		2,002

		112.12.28

		112.12.31

		蟲害



		


		2

		


		176

		847

		


		


		112.12.28

		




		七

		1

		113.1.10

		222

		778

		778

		113.1.11

		113.1.13

		蟲害



		十六

		1

		113.3.6

		0000000

		2,352

		2,352

		113.3.7

		113.3.7

		過早採摘、過熟
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165號

原      告  有限責任臺東縣濬平農產品內外銷運銷合作社



法定代理人  曾吉倫  

訴訟代理人  蕭芳芳律師

被      告  元鑫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宜煌  

訴訟代理人  呂盈瑩  

            盧世欽律師      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約定價金為新臺幣（未標示幣別者均同）1,304,140元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原告業已出貨完畢，惟扣除被告已給付之690,665元，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，爰依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13,47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向原告購買如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惟該等鳳梨釋迦因原告標籤錯誤、蟲害、過早採收等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，發生果實過熟而發黑、爛果，被告因此至少受有1,258,916元之損害，被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，爰以此損害賠償債權與本件買賣價金債權相抵銷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本院卷第360至361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用語）：

　㈠被告於113年3月3日向原告購買如附件所示鳳梨釋迦一批，價金為1,304,140元，原告業於翌日出貨完畢，扣除被告已給付690,665元，該批貨款尚餘613,475元未給付。

　㈡兩造約定由原告負責於裝箱前2至3天內採收鳳梨釋迦完畢，並予以分級、包裝（裝箱）、黏貼出口用之生產履歷後，被告再派遣冷藏貨櫃車前往原告指定之臺東運銷地點，由原告將鳳梨釋迦裝車後運往港口外銷。

　㈢附表所示鳳梨釋迦為原告出售予被告。

　㈣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之鳳梨釋迦經中華人民共和國（下稱中國）於112年12月28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；另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經中國於113年1月12日檢出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。

　㈤附表所示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均經我國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逢機取樣檢查後，確認無罹患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紋粉蚧，而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在案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被告就附表所示鳳梨釋迦，對原告存有如下述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債權：

　⒈按不完全給付，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，且有可歸責於其之事由，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。是以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，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（未符債務本旨）為其成立要件。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，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，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並受有損害，及二者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之要件事實，負舉證責任。債務人為不負損害賠償之責，亦得提出反證，以否定債權人所主張之事實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
　⒉茲就附表所示各批鳳梨釋迦說明如次：

　⑴被告抗辯批次一鳳梨釋迦因原告黏貼標籤失誤，致遭中國海關要求重貼，而失溫損壞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
　①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2年12月14日到港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而依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306頁）、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112年12月17日對話軟體擷圖表示：「開櫃檢驗時間太久，1/3櫃的貨都搬出來，大部分的櫃子11：30就裝回櫃子插電，就只有慶得農和我們的一條櫃（說果語櫃）被要求改標整改，推到下午3點多。櫃門一直開著」、「到港兩條櫃中有一櫃被要求現場標籤整改，開櫃時間太長，造成失溫以至果皮外表凸起部分變暗發黑，影響賣相。」（本院卷第66、67頁），核與證人即被告監察人劉瑞元於本院證稱：因為我國農產品要出口到中國，必須由兩岸均認可的包裝商包裝，但該批包裝商未經認可，經中國海關檢出，命我們改正，當下清關公司永芳德乃緊急聯絡被告，由被告聯絡原告提供資料後，改由永芳德以認可之包裝商名義重新黏貼標籤，但因過程中天氣炎熱，導致釋迦表面出現黑點等語相符（本院卷第236頁）。則被告抗辯該批鳳梨釋迦因標籤黏貼錯誤，導致重貼過程中失溫損壞，即非無據。原告雖稱被告未於冷藏環境下進行黏貼標籤作業，導致鳳梨釋迦失溫損壞，亦有過失等語。惟黏貼標籤過程未於冷藏狀態下進行，係因過程中必須在室外海關人員監督下為之，整個過程耗時約6、7小時等情，業據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9頁）。酌以如長時間暴露於高溫下，極易催熟釋迦而損壞，被告從事農產品出口貿易，對此應知之甚詳，如無特殊情事，應不致放任該批鳳梨釋迦長時間置於室溫下，故前述證詞稱係因受海關監督，始於室溫下作業，應屬可信，即難認被告此等作業方式有何過失。至原告另稱重貼標籤係因被告未提前告知使用簡體字所致云云，然未舉證以實，自無可取。又依兩造約定，該批鳳梨釋迦包裝、裝箱作業均由原告負責，已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則該批鳳梨釋迦因前述原因重貼標籤失溫損壞，應可歸責於原告，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
　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，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被告抗辯其因前述原因報廢之鳳梨釋迦達297箱雖遭原告所否認，惟被告抗辯其有前述損失，既經本院認定如前，其證明具體損害數額雖有困難，惟審酌開櫃重新檢驗數量達該批鳳梨釋迦3分之1櫃數，有前揭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為憑（本院卷第66頁），而該批鳳梨釋迦裝船數量共1,605件（不爭執事項㈢，計算式：784＋821＝1,605），據此計算受損數量為535箱（計算式：1,605÷3＝535），被告稱該次受損數量為297箱，低於上述推估，允屬可取。被告固稱每箱出口中國之平均價格為人民幣200元，惟依被告自陳之該批鳳梨釋迦各種品項單價（本院卷第149頁）加總平均後，每件（箱）單價為人民幣18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，據此推算被告該次損害金額為人民幣56,133元。而上開金額應按114年1月6日臺灣銀行人民幣匯率換算4.535換算新臺幣，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8頁），堪認被告此部分損害為254,563元（計算式：56,133×4.535＝254,563）。

　⑵被告抗辯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經中國檢出害蟲，需於當地進行燻蒸除蟲，導致果實過熟發爛等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
　①附表所示批次三櫃號288、批次七櫃號222之鳳梨釋迦，各經中國於112年12月28日、113年1月12日檢出新菠蘿灰粉蚧、大洋醫紋粉蚧，而均於中國進行薰蒸處理；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均原告出售予被告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共認在卷（不爭執事項㈢、㈣），並有該國入出境檢驗檢疫處理通知可稽（本院卷第78至80頁），應可信實。

　②原告雖否認前述蟲害為其交付時已存在，惟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釋迦，均係由原告負責包裝、裝載至被告派遣之冷藏櫃車後，逕送往港口外銷，業如前述（不爭執事項㈡）。酌以釋迦置於室溫下極易加速果實熟成，此觀兩造約定需於被告需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，並採用冷鏈運輸即明。故若任意開啟冷藏貨櫃，必將破壞鳳梨釋迦保存環境，是知自上述批次鳳梨釋迦裝載至冷藏貨櫃車至送抵我國海關為止，為確保鳳梨釋迦賣相，冷藏貨櫃理應不會無故開啟，致有與外界環境接觸之機會，即難認該批鳳梨釋迦係在原告裝載後始發生蟲害。原告固另以上述鳳梨釋迦已經我國海關檢驗合格始可外銷，且包裝前均經專業訓練合格人員進行高壓氣槍除蟲手續等情，主張前述蟲害非於交付前存在。惟前開鳳梨釋迦雖未遭我國海關檢出介殼蟲類有害生物，但我國海關檢疫係採逢機取樣方式為之，此經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函覆明確（本院卷第333頁），自無得以我國海關抽樣檢驗結果，逕認該批鳳梨釋迦於交付前未罹前述蟲害。另原告並未舉證該鳳梨釋迦曾依前揭除蟲方式處理，是亦無從為有利於彼之認定。

　③再觀諸被告所提出兩造交易鳳梨釋迦明細表所示，其餘原告出售予被告外銷之果實，其「到港日期」與「清關日期」概為同一日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而上揭表格記載之「到港日期」、「清關日期」亦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229頁），可知被告外銷之鳳梨釋迦原則上需於到港日完成清關，此亦與鳳梨釋迦不易保存之特性相符。惟前開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均因燻蒸除蟲，致於到港2至3日後始清關（不爭執事項㈢）， 而無法儘速送抵被告各處之中國經銷商，則被告稱上述批次鳳梨釋迦因進行除蟲，致果實過熟發爛，尚非無據，允堪認被告受有損害，原告復未舉證其就上述損害無可歸責，是被告就此損害即得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行使權利。

　④依卷附被告公司人員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所示，其中廣州經銷商於113年月1月5日表示「共退回612件」（本院卷第87頁）；另廣東經銷商於113年1月21日表示「基本全軍覆沒呀」（本院卷第103頁）。原告雖以上開對話，可能是中國經銷商以其他賣不出去之鳳梨釋迦混淆等語，否認此為前述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。惟上開對話所指鳳梨釋迦，即為被告於112年12月至113年5月間向原告採購者，此經證人劉瑞元證述在卷（本院卷第235頁）。參以前揭批次三、七鳳梨釋迦係各於112年12月31日、113年1月11日清關，而原告經銷商則分別在113年1月5日、1月11日向原告反應前情，其清關與反應時點甚為接近之情，則被告稱上開對話即指批次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核非無憑，是得為本院認定被告損害範圍之基礎。本院審酌前開批次裝船數量為924件、778件，被告主張其因前開原因報廢數量依次為536件、436件，未逾裝船及經銷商反應數量，應可採取。茲依前述每件單價為人民幣189元計算，被告此部分損害金額為人民幣183,708元（計算式：189×（536＋436）＝183,708），換算新臺幣後即為833,116元（計算式：183,708×4.535＝833,116）。

　⑶被告抗辯批次十六鳳梨釋迦因過早採摘，致送抵中國經銷商時有過熟爛果之情，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：

　①兩造約定原告應於裝箱前2至3天採收鳳梨釋迦，而該批鳳梨釋迦係於113年3月6日裝船等事實，為兩造所同認（不爭執事項㈠、㈢）。另被告稱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所載「生產日期」為113年2月19日，業據其提出該批鳳梨釋迦包裝箱照片在卷為憑（本院卷第112至113頁），原告對此亦無爭執，是上情均堪信實。

　②觀諸該批鳳梨釋迦包裝標籤「生產日期」欄雖記載「113年2月19日」（本院卷第112頁），然依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示，經銷商「中埔」係於113年3月8日向被告反應果實過熟（本院卷第107頁），此後被告曾派人到場確認，當時果皮仍呈綠色，僅是有點出水，則有證人劉瑞元證述可參（本院卷第236頁），可知迨於113年3月8日後，被告到場確認時，該批鳳梨釋迦外觀上尚未出現嚴重過熟之。是如該批果實確如被告所稱係早於113年2月19日採摘，迨至被告到場確認之際，衡諸釋迦難以保存之特性，其果實外觀應無法維持如證人劉瑞元所述狀態。參以兩造交易之前一批，即批次十五鳳梨釋迦裝船日期為113年2月20日，有被告提出之兩造交易明細表為證（本院卷第61頁），此裝船日期亦與前述標籤所載「113年2月19日」相近，則原告陳稱前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係包裝場列印標籤時漏未調整所致，尚非全然無據，即難以上述標籤所載生產日期，遽指該批鳳梨釋迦確有過早採摘之情。

　③至卷附被告與中國經銷商對話擷圖所附照片，其中鳳梨釋迦雖存有黑斑（本院卷第107至111頁），然鳳梨釋迦發黑原因不一，且稽之上開對話時點為113年3月8日，距離該批鳳梨釋迦清關已有2日，上述黑斑是否為運輸或銷售過程中保存不當所致？亦未可知，自無法僅以鳳梨釋迦客觀上存有黑斑，逕認此為過早採摘所致。從而，被告未能舉證該批鳳梨釋迦發黑受損係原告不完全給付所致，則其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，辯稱原告應就此部分損害負賠償責任，為無可取。被告固另抗辯該批鳳梨釋迦亦有選果不符約定標準之情，並舉證人劉瑞元與「阿清」之對話擷圖為證。然細繹該對話，僅證人劉瑞元表示「這種貨都裝A果，基本上都是BB果」，原告僅表示「等一下回你」，未見原告就其單方認知有承認之表示（本院卷第114頁），要不足據此認定該批鳳梨釋迦確有以劣充良之情事，是亦無從被告受有如此損害。

　⑷小結：原告就批次一、三、七之鳳梨釋迦，有如前述不完全給付之情事，致被告受有損害共1,087,679元（計算式：833,116＋254,563＝1,087,679），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原告如數賠償。

　㈡按二人互負債務，而其給付種類相同，並均屆清償期者，各得以其債務，與他方之債務，互為抵銷，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價金，尚餘尾款613,475元未給付，雖為被告所是認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惟被告對原告存有前述損害賠償債權1,087,679元，既由本院認定如前，則本件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經與被告前述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後，已無餘額，其再向被告請求給付同一買賣價金，即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613,475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　法　官  蔡易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
附件：被告向原告購買之鳳梨釋迦報表（本院卷第166頁）

附表：

批次 櫃數 裝船日期 櫃號 裝船數量（件） 到港數量（件） 到港日期 清關日期 被告所稱瑕疵 一 1 112.12.13 282 784 1,064 112.12.14 112.12.16 失溫  2  310 821    失溫 三 1 112.12.27 288 924 2,002 112.12.28 112.12.31 蟲害  2  176 847   112.12.28  七 1 113.1.10 222 778 778 113.1.11 113.1.13 蟲害 十六 1 113.3.6 0000000 2,352 2,352 113.3.7 113.3.7 過早採摘、過熟 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

